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    
10101010333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9999 月月會月月會月月會月月會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    間：103/9/5 下午 12:00—13:50 

地    點：本校校本部樂智樓二樓(郵局樓上，第三會議室) 

主    席：李思賢主任委員 

出    席：李思賢主任委員、李琪明副主任委員、曾育裕副主任委員（請假）、

王永慈委員（請假）、田秀蘭委員、李佳芝委員、林陳立委員、張君

威委員（請假）、張芳維委員、許瑛玿委員、連群委員、郭靜姿委員、

趙家琛委員（請假）、謝伸裕委員、闕月清委員 

列席人員：釋道興執行秘書 

壹壹壹壹、、、、    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略略略略) 

貳貳貳貳、、、、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中心協助處理之研究倫理審查代審案  

今年度本研究倫理中心協助本校教師辦理研究計畫倫理審查申請

案，截至8月31日止，接獲計畫案共有85件；其中社會行為科學類

之人類研究倫理審查案件委外送臺大審查者有74件、送彰師大有4

件，共有78件。生物醫學類之人體研究倫理審查案件，送台北醫學

大學審查者有3件，送三軍總醫院合作代審案件有2件，共5件。另

有跨區委託成大代審者2件。 

（二）研究倫理委員會與中心之教育部查核日期  

已獲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查核電話通知，將於9月15日

（星期一）下午蒞校查核。今日預講該簡報，並再度核對委員資料。 

（三）研究倫理研習活動辦理  

10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舉辦今年度最後一次講座，屆時請各位委員

撥冗指導並累積時數。 

參參參參、、、、    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一：擬修改倫理委員會委員時數為每年受訓九小時，請  討論。 

說  明：教育部查核分類，今年新設立者僅分「合格」與「不合格」。

但今年若順利查核通過，明年則用非新設標準查核，屆時若欲

獲「優等」，將需修改委員時數為每年受訓九小時，請  討論。 

決  議：全數通過，委員時數要求自今年九月五日起訂為每年需完成九

小時。 

肆肆肆肆、、、、    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